
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项目拨款管理办法 

为完善项目管理制度，规范项目拨款的次数、比例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，自

颁布之日起施行: 

一、除特别约定需一次性支付的项目之外，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（以

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的项目拨款次数原则上为 2-3 次;  

二、项目拨款次数及每次拨款比例的规则如下: 

项目金额 拨款次数 第一次拨款 第二次拨款 第三次拨款 

20 万元及以下 2 次 签署协议后拨付 80% — 结项报告确认后拨付 20% 

20 万元以上 3 次 签署协议后拨付 70% 中期报告确认后拨付 20% 结项报告确认后拨付 10% 

三、特殊情况请在项目审批时注明项目拨款的批次，每次拨款的比例和情况 

说明，按照基金会项目立项进行审批。 

四、第一次拨款操作指南: 

1、完成协议签署后方可发起拨款(付款)审批流程。除列入基金会白名单的

公益合作伙伴之外，均需对方先提交捐赠收据、发票等财务报销凭证并提交基金

会出纳确认后，方可发起拨款(付款)审批流程。 

2、发起拨款(付款)审批流程需要提交的资料包括捐赠协议、项目申请书及

预算扫描件，捐赠收据、发票等财务报销凭证扫描件。 

五、第二次、第三次拨款操作指南: 

1、合作伙伴需在协议约定时间内提交项目中期报告、结项报告，未能在协

议约定时间提交的，需提前与基金会联系，获得同意。 



2、基金会通过项目审批制度对项目中期报告、结项报告进行审核和验收;通

过验收后，通知合作伙伴开具并快递捐赠收据、发票等财务报销凭证，以及盖章

签字版的项目中期报告、结项报告并发起拨款(付款)审批流程。 

3、第二次、第三次拨款(付款)审批流程需要提交的资料包括捐赠协议扫描件，

捐赠收据、发票等财务报销凭证扫描件，盖章签字版的项目中期报告、结项报告

扫描件（需附上项目财务报告）。  

六、有关项目中期款/尾款拨付的约定  

根据项目捐赠协议设置的节点处理捐赠款项拨付事宜。中期/末期款项拨付

前特别注意项目经费使用情况： 

1、末期款项拨付前，若存在项目经费结余超过 10%(不低于 1 万元)，则需

延后/停止拨付余下经费，并让受资助方提供经费使用变动(延期、调整)申请单，

确保经费使用安全、有效。 

2、若存在项目经费使用不合规现象，提醒受资助方整改，达标后，拨付剩

余经费。 

3、若存在项目经费使用不合法、违反基金会资助底线行为，则停止拨付剩

余经费，并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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